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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星期二）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linewell.com进
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30日发布公司2023年度报告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4年5月28日
下午15:00-16:00举行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3年度及 2024年第

一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
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8日 下午 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等（如有特殊情况，参

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5月 28日下午 15:00-16: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
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至5月27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linewell.com向
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张女士
电话：0595-68288889
邮箱：ir@linewel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

info.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3636 证券简称：南威软件 公告编号：2024-033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3年度暨2024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黄宁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相关职务，离职后将不
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黄宁博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毕，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和
生产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一、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情况说明
近日，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核心技术人员黄

宁博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辞职后黄宁博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对黄宁
博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1、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黄宁博：男，198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
半导体研究所，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2018年1月起就职于
公司。现任公司高级工程师，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之一。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宁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70,000 股，持股比例为0.0588%，无间接持股。黄宁博先生离职后，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所作的相关承诺。2、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黄宁博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专利、核心技术的研发工作，现工作已完成
交接，离职不会对原有项目的研发进程产生不利影响。黄宁博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
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
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3、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黄宁博先生签署的《保密协议》和《竞业限制协议》，双方对竞业限制

事项、保密内容以及权利义务进行了明确的约定。黄宁博先生对其知悉公司的商业
秘密（包括且不限于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和管理信息等）负有保密义务。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科学的研发体系，并培养了一支高效、

有奋斗精神和创造力的研发团队，团队成员各司其责并最终形成集体成果，不存在
对特定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2023年末，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291人，占员工总人数的17.66%，研发人员数量
呈增长趋势。2023年末，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人数为7人，人员相对稳定。目前公司的
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
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如下：

期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吴远大、雷杰、周天红、李程、张晓光、孙健、黄宁博

吴远大、雷杰、周天红、李程、张晓光、孙健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目前，黄宁博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相关项目均处于正常推进状态，现有研发团

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核心技术研发工作。公司将持续进行人才体系和研发
团队的建设完善，加大研发人员的引进培养，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和人才激励机制，不
断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特此公告。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688313 证券简称：仕佳光子 公告编号：2024-021

河南仕佳光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27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锦开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0 人，代表股份 474,670,62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815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代表股份 387,734,43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819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86,936,1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95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4人，代表股份 35,876,1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48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35,876,1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48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1、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1.01 选举邹锦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469,206,00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5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681%。
表决结果：通过。1.02 选举叶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6,0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5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681%。
表决结果：通过。1.03 选举邹孟红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834,4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39,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324%。
表决结果：通过。1.04 选举吕桂香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6,0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5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681%。
表决结果：通过。1.05 选举江卓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6,0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57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681%。
表决结果：通过。1.06 选举蔡秀娟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6,0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11,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681%。
表决结果：通过。2、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2.01 选举吴世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2,8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08,3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593%。
表决结果：通过。2.02 选举陶锋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2,8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08,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593%。
表决结果：通过。2.03 选举刘志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02,83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4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08,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7593%。
表决结果：通过。3、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监事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3.01 选举胡迪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8,842,2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7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047,79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541%。

表决结果：通过。3.02 选举杨敬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469,219,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5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424,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4.8052%。
表决结果：通过。4、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4,569,4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7％；反对101,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774,99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79％；反对101,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8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2、见证律师：陈必成、卢冠良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90 证券简称：宝新能源 公告编号：2024-030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分别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024年

第一次会议、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顺利完成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工作，现将相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情况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1、董事长：邹锦开先生2、非独立董事：邹锦开先生、叶林先生、邹孟红女士、吕桂香女士、江卓文先生、蔡秀娟女

士 3、独立董事：吴世农先生、陶锋先生、刘志云先生
上述人员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其关联关系已在个人简历中详细说明。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
算。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人数比例符合
相关法规的要求，也不存在任期超过6年的情形。

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

（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邹锦开
委员：叶林、吴世农（独立董事）、陶锋（独立董事）、刘志云（独立董事）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世农（独立董事）
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邹孟红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陶锋（独立董事）
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吕桂香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
委员：吴世农（独立董事）、邹锦开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二、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胡迪远先生
2、非职工代表监事：胡迪远先生、杨敬先生
3、职工代表监事：王华清先生
上述人员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
为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监事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其关联关系已在个人简历中详细说明。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
算。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关于选举产生第
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1、总经理：叶林先生2、董事会秘书：江卓文先生3、财务总监：蔡秀娟女士4、证券事务代表：罗丽萍女士
上述人员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未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其关联关系已在个人简历中详细
说明；任期同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江卓文先生、罗丽萍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15）、《第十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28）。5、公司董事会秘书江卓文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罗丽萍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753-2511298 020- 83909818
传真号码：0753-2511398 020- 83909880
电子信箱：bxnygd@sina.com
通讯地址：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
邮政编码：514788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珠江东路6号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63层
邮政编码：510623
四、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1、任职情况
因工作安排调整，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邹锦开先生继续担任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长，不再兼任总经理职务；第九届董事会董事、财务总监丁珍珍女士不再担任董事、财务总监
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大成先生、Jonathan Jun Yan先生因在本公司任职连续达到六
年不再连任独立董事，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对上述届满离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期内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和卓越的工作
成效表示衷心感谢！2、持股及股份锁定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大成先生、Jonathan Jun Yan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邹锦开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800,000股，丁珍珍女士持有公司股份430股。

因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邹锦开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将严格遵守《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其余
离任人员所持股份将严格遵守“离任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股份”的锁定承诺；除此以外，上
述人员不存在其他股份锁定承诺。

五、备查文件1、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3、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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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第十
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口头方式通知各监事，于2024年5月17日17:00在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2、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3、会议由监事胡迪远先生主持召开。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监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监事组成了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部分监事提议，推选胡迪远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十届监事会任期。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简历
胡迪远，男，1963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8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浙能浙江镇

海发电厂、国电浙江北仑发电厂、国华浙江宁海发电厂工作，先后担任值长、总值长、发电部部
长、副总工程师职务。2014年8月起，任公司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总工程
师。2021年4月起，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兼任公司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
公司厂长、总工程师。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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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1、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第十
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后，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在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口头方式通知各董事，于2024年5月17日16:30在公司会议厅现场召开。2、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3、会议由董事邹锦开先生主持召开，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列席会议。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全体董事以签字表决的方式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部分董事提议，推选邹锦开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
附后），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组成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部分董事提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组成人员如下（简历附后）：

1、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邹锦开
委员：叶林、吴世农（独立董事）、陶锋（独立董事）、刘志云（独立董事）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吴世农（独立董事）
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邹孟红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陶锋（独立董事）
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吕桂香4、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志云（独立董事）
委员：吴世农（独立董事）、邹锦开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聘任以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聘任叶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任江卓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蔡秀娟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因工作调整原因，邹锦开先生不再兼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丁珍珍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

总监职务。公司董事会对邹锦开先生、丁珍珍女士担任相关职务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精神和
卓越的工作成效表示衷心感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拟继续聘任罗丽萍女士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十届董事会任期。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制订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广东宝丽华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附：简历
邹锦开，男，1967年出生。大学学历，高级建筑师，一级注册建筑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第八届梅州市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1990年参加工作。历
任公司子公司广东宝丽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设计室主任，公司第四、五届监事会主席，公司子
公司梅县宝丽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公司第七、八届监事会主席兼公
司子公司陆丰宝丽华新能源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1年4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长，兼任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公司子公司广东宝新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任梅州客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3年7月起，兼任公司总
经理。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叶林，男，1986年出生。大学学历。梅州市第六、七、八届人大代表、梅州市工商联副主
席。200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梅州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广东宝丽华服装有限公司工作，任
副总经理。2021年2月起，在公司工作。2021年4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
兼任百合佳缘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邹孟红，女，1977年出生。大学学历。1999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梅县华侨城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公司第六、七、八届董事会董事。2015年 12
月起，任广东宝丽华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1年4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兼
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吕桂香，女，1978年出生。大学学历，中级工程师。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共
产党梅州市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1998年参加工作。在梅州雁南飞茶田有限公司工作，2005
年4月起任办公室副主任。2022年10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兼任公司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吴世农，男，195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厦门大学MBA教育中心
主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及院长、厦门大学副校长；
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兼召集人、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管理学部的学部委员、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1994-2013年）、第一至第五届中国大学生“挑战杯”创业大赛评委会副主任和主任、中国
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等。现任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
导师，兼任河仁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财务与会计研究分会会长，福耀
玻璃（600660）非执行董事等职务。2021年 4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兼任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2024年5月起，任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陶锋，男，1980年出生。产业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2009年7月至今历任暨南大学产
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等职。现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一带一路”与粤港
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广东产业发展与粤港澳区域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暨南大学城市高质
量发展研究智库首席专家及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经济学会副
会长、三七互娱（002555）独立董事。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刘志云，男，1977年出生。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二届全国青联委员。2004年
起在厦门大学工作。现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厦门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厦门市
政府司法局立法咨询专家、中国法学会银行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
究会会长、福建省青年联合会主任委员、东亚机械（301028）独立董事、嘉戎技术（301148）独立
董事、厦门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厦门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外部监事。2024年5
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江卓文，男，1982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经济师。2006年参加工作。先后于佛
山华新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任证券事务代表、董办主任，于广东通力定造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
会秘书，于珠海励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2023年2月起在公司工作，任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秘书。2023年7月起，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2023年8月起，兼任公司董事会战
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兼任国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广核新能源海上风电（汕尾）有限公
司董事。2024年5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蔡秀娟，女，1985年出生。大学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2008年参加工作。曾
任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高级经理。2023年7月起在公司财务部工作。2024年5
月起，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罗丽萍，女，1982年出生。大学学历，2006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公司行政部、公司子公司
广东宝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公司证券部工作。2012年3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罗丽
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未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
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万源路599号上海万源诺富特酒店二楼戛纳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1

21

94,152,760

94,152,760

68.0687

68.06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乐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66,031

比例（%）

99.1644

反对

票数

757,654

比例（%）

0.8047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0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66,031

比例（%）

99.1644

反对

票数

757,654

比例（%）

0.8047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09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66,031

比例（%）

99.1644

反对

票数

757,654

比例（%）

0.8047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0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66,031

比例（%）

99.1644

反对

票数

786,729

比例（%）

0.835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聘任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3,366,031 99.1644 757,654 0.8047 29,075 0.030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59,981

比例（%）

99.1579

反对

票数

763,704

比例（%）

0.8111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10

7、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59,981

比例（%）

99.1579

反对

票数

763,704

比例（%）

0.8111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1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66,031

比例（%）

99.1644

反对

票数

757,654

比例（%）

0.8047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0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359,981

比例（%）

99.1579

反对

票数

763,704

比例（%）

0.8111

弃权

票数

29,075

比例（%）

0.031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202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公司2024年度
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申请
银行授信及对外担
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268

7,268

1,218

1,218

比例（%）

0.9153

0.9153

0.1534

0.1534

反对

票数

786,729

757,654

763,704

763,704

比例（%）

99.0847

95.4227

96.1847

96.1847

弃权

票数

0

29,075

29,075

29,075

比例（%）

0.0000

3.6620

3.6619

3.661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素洁、陈必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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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喀什地区喀什市时代大道北侧火炬大厦10楼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

66,433,000

46.949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志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韦昆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22,0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166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22,000

比例（%）

99.9834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11,000

比例（%）

0.0166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66,433,000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4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董
事薪酬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289,300

6,289,300

6,278,3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8250

反对

票数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11,000

比例（%）

0.0000

0.0000

0.175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0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2、本次审议的议案中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2、议案4、议案5。3、会议还听取了《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顾然、王凯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80 证券简称：新疆火炬 公告编号：2024-015

新疆火炬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